
  关于开展2018年度县级专项资金（项目支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县直有关部门：

根据《预算法》、《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赣发[2019]8号）的精神要求，县财政局决定组织开展2018年度县本级专项资金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对象
本次县财政局组织开展绩效评价对象为5项2018年度县本级财政专项资金（详见附件）。

二、评价工作方式 

    绩效评价工作由县财政局牵头组织，采取部门绩效自评价和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绩效自评价工作由县直主管部门按照湖口县财政局《湖口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8年度县级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湖财绩[2019]1号）文件有关要求组织实施。县财政局将在部门绩效自评价的基础上组织实施财政重点绩效评价。
三、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
    绩效评价工作分为部门绩效自评价、财政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应用三个阶段。

（一）部门绩效自评价阶段（7月31日前）。
1．7月26日前，主管部门制定项目绩效评价具体实施方案（包括评价指标设定、评价方法确定等），明确工作任务及要求，完成评价过程，分析评价结果，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2．7月31日前，主管部门将绩效自评报告，连同附件材料及电子文档，提交县财政局。

（二）财政绩效评价阶段（12月30日前）。

1．10月30日前，县财政局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2．12月30日前，县财政局将绩效评价报告反馈给县直有关部门。

（三）评价结果应用阶段
县直主管部门和县财政局依据绩效评价结果及绩效评价报告的意见，对该专项资金下年度财政预算作出安排。县财政局对绩效评价报告中提出的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四、评价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建立责任制，明确项目评价工作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有条件的可成立领导小组，加强对工作的协调指导。绩效评价工作原则上由部门的财务部门牵头，各相关业务部门具体实施。
(二)认真组织实施，提高自评质量。

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湖口县财政局湖财绩[2019]1号通知要求，结合项目特点，严谨、务实、高效完成绩效自评价工作，撰写高质量的绩效评价报告，及时报送县财政局。
（三）加强协调配合，按时完成任务。

    项目主管部门要加强与财政部门的协调沟通，做好绩效评价工作，对所提供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对在绩效评价工作中弄虚作假、不予配合等情况，县财政局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和问责。

附件：2018年度专项资金（项目支出）财政绩效评价项目表

湖口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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